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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政改咨詢文件中有關 2012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欲表達二點意見： 

 
 我們支持增加選舉委員會人數至 1200 人為限，但不宜再擴大，因為從選舉方

式而言，2012 年與 2017 年並不存在過渡關係。反而若選舉委員會將來轉化為提

名委員時，可能出現原屬選委會之人數過多，造成未來獲得提名之候選人名額甚

眾。而有意爭取獲得提名人士亦會面對數量龐大之提名委員必會疲於備詢和遊

說。 

 

 我們認為若增加 400 名選舉委員會成員，應全部按原四個界別過去採用的方

式產生，原因是這次的增加成員的目的，衹能視為適量擴大均衡參與，因此若把

第四界別的新增議席大部份分配給區議員，且強調用意在於透過民意基礎的區議

員來增強市民參與感，必帶來整個選舉委員會原來的產生原則失衡，這批約 1/4

的新增者是否更有代表性？此疑點足以衝擊選舉委員間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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